
桐乡市档案局2015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
2015年度，桐乡市档案局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市政府办公室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各项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，创新工作方法，及时发布和完善各类信息内容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顺利开展。现对我局2015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总结如下：
一、明确工作职责，责任落实到人
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，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、工作人员、工作职责。专门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，分管局长任副组长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具体工作的开展和落实。在日常工作中，按照“谁公开、谁审查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遵守保密工作制度，在发文稿上注明“是否公开”，凡是拟公开的信息都必须按发布流程办理，严把审核关，由分管局长审核后才可发布，确保责任落实到人。
二、健全工作机制，规范工作流程
以“建章立制”为契机，建立健全政府信息采集发布、保密审查、责任追究等一系列规章制度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及时、安全、有序开展。在主动公开方面，先由各科室采集、整理相关信息，再由办公室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核和保密审查，然后由分管局长审阅签发，最后通过信息发布员进行统一发布。整个信息发布过程必须填写《桐乡市档案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审批表》，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人，确保每条信息发布前都经过保密审查和领导审核；在依申请公开方面，制定了《桐乡市档案局依申请公开审批流程图》，每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都按收文流程办理，先由局领导提出处理意见，再由责任科室拟定答复内容，并邀请法律顾问对拟答复意见给予专业的法律意见和建议，局领导审核通过后再向申请人答复。通过规范工作流程，使信息公开工作更加有序、规范、透明，工作责任也更加细化和明确。
三、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截至2015年12月31日，累计在市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上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23条，其中2015年主动公开信息新增85条，主要涉及：政策文件类1条、报告统计类4条、规划计划类1条、工作信息类75条、社会管理类1条、财政信息类3条。

2015年，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件，并在规定时限内答复了申请人，未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发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情况。
四、创新工作机制，提高工作质量
为进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质量，我局在常规工作基础上创新工作机制，提高工作质量。一是聘用法律顾问，建立协调会商工作机制。为谨慎稳妥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工作，根据桐政办发[2015]55号文件要求，聘用法律顾问2名，在处理复杂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，邀请法律顾问参与研究会商，对拟答复意见给予专业的法律意见和建议，有效规避法律风险，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水平。二是拓宽信息公开载体。除市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外，还充分利用桐乡档案网、农村档案信息共享平台发布相关政策文件、提供全市各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网络链接。此外还积极拓展新媒体平台，在桐乡档案微信公众平台上定期发布政务信息、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、档案查阅引导和流程等内容，提供网上留言咨询、预约查档等服务。三是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的功能。我局作为市政府信息公开现场查阅场所之一，平时认真做好政府信息公开查阅触摸屏的维护工作，如发现故障及时与市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联系解决，做好政府公开信息查阅人员的引导服务工作。四是加强培训学习，提升业务水平。积极参加市政府办公室举办的培训班，重点学习《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案例汇编》，进一步掌握依申请公开的业务知识和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的各项操作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审查、答复等环节的相关法律条知识加深了理解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2015年度，我局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上取得了新的进步和成效，信息发布流程更加规范，信息发布时效性有了进一步提高，建立了法律顾问协调会商工作机制。但是通过自查自评和工作总结，发现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，如：发布的信息与群众需求还存在差距，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相关法律知识掌握还不够。针对上述问题和不足，将采取以下改进措施：

一是不断加强业务知识学习，熟练掌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法律法规，并通过学习各地工作案例进一步巩固深化。

二是不断完善工作机制，在信息收集、审核、发布等环节严格把关，强化责任落实，及时发布和更新相关信息。进一步加强法律顾问协调会商机制，强化法制保障。
三是加强工作创新，提高服务意识，把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档案信息及时公开。同时要加强宣传，让群众更便捷地查阅所需的政府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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